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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08-043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股权投资概述  

根据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银行”或“该行”）增资扩股计

划，该行拟增资扩股 70,000 万股，分两年实施，2008 年完成国内定向增资 50,000

万股，2009 年完成引进外资 20,000 万股。2008 年 9 月 9 日，经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或“公司”）与宁夏银行友好协商，公司收到该行出具

的《关于确认投资入股相关意向的函》，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 17,600 万元，按每股

2.2 元的价格购买其股份 8,000 万股，占其拟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 123,757 万股的

6.46％。本次对宁夏银行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股东资格正在审验中，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鼓楼北街 2 号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卢苏萍 

5、注册资本：人民币 73,757.0075 万元  

6、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

同业拆借；发行和买卖金融债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开办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担保；



 

2

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险

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7、股东情况  

（1）股份概况：截止2007年12月31日，宁夏银行经批准的总股份为 73,757.0075

万股。根据资本金来源和归属设置国家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民营及其

他企业法人股、自然人股。国家股 18,369 万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 13,991.25

万股，民营及其他企业法人股 35,328.5375 万股，自然人股 6,068.22 万股。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列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10,576 14.34

2 银川市财政局 6,793 9.21

3 宁夏兴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 6.78

4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0 5.42

5 宁夏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 3.39

6 陕西长和石化实业有限公司 2,200 2.98

7 宁夏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2,000 2.71

8 宁夏灵武市中银绒业有限公司 2,000 2.71

9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66.25 2.26

10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1,250 1.69

 合  计 37,985.25 51.49

 

8、最近三年的经济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营业收入（万元） 127,097 89,415 69,614 

净利润（万元） 16,227 8,240 6,564 

总资产（万元）  2,446,010 2,039,803 1,753,938 

存款余额（万元） 2,020,518 1,676,069 1,385,935 

贷款余额（万元） 1,393,011 1,184,758 940,884 

股东权益（万元） 113,828 101,910 66,734 

每股净资产（元） 1.54 1.40 1.36 

每股净收益（元） 0.22 0.11 0.14 

净资产收益率（%）  0.14 0.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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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名称：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发 50,000 万股中的 8,000 万股；  

2、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投资类别：股权投资；  

4、投资标的帐面价值：17,600 万元；  

5、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62.67 亿元，

负债总额为 249.44 亿元，净资产为 13.2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91,600.18 万元，净

利润 18,666.8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于确认投资入股相关意向的函》的主要内容  

1、投资主体 

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入股宁夏银行。 

2、入股额度和投资金额 

海亮股份入股额度为 8,000 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2 元，投资金额共计人

民币 17,600 万元。 

3、支付方式 

双方确定投资意向，经宁夏银行第三次增资扩股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后，正

式通知海亮股份将投资金额全部以现金方式划转预缴到宁夏银行指定的帐户。 

4、股东资格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相关监管法规，海亮股份投资入股行为及股东资质，经宁夏

银行董事会审议后，还需向监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经中国银监会最终核准批复后

才能生效。 

5、相关协议的签署 

宁夏银行在确认海亮股份将投资金额全部预缴到宁夏银行指定的帐户之后，召

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海亮股份投资入股议案，其后双方签署正式的《投资入股协

议》，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 

6、本确认函的效力 

本函为宁夏银行对海亮股份投资入股额度等意向的确认，海亮股份可以据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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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但本次投资行为以双方正式签署的《投资入股协议》为准，并

须经中国银监会最终核准批复后才能生效。 

 

五、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通过投资入股宁夏银行，提高公司当前资金利用效率，积极尝试

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单一产业结构风险；同时有利于结成金

融战略合作伙伴，为将来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创造条件。 

2、存在的风险  

（1）被投资企业经营风险  

金融行业为高风险行业，宁夏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临信用风险、行业风险、

经营环境及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等。如果此类风险发生致使宁夏银

行价值受损，则本公司此项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相应受损。  

（2）投资回收风险  

宁夏银行目前为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与同类似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其资

产规模和资本金总额仍然偏小。因此，本公司此项股权投资在未来回收时，可能面

临投资价值受损或变现时间较长等流动性风险。  

（3）本次投资需经宁夏银行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入股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当前主业的未来发展不构成重大影

响。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宁夏银行出具的《关于确认投资入股相关意向的函》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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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二○○八年九月十日 

 


